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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设有立案庭、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第一庭、民事审判第二庭、行政审判庭、执行庭、审判监督庭、雒容人民法庭、阳和开发区人民法庭、办公室、政工科、监察室、法警大队等共计13个部门。

立案庭

负责民事、行政、刑事、执行等各类案件的立案；审查诉前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申请，作出裁定后移送相关庭室执行；核算诉讼费，办理诉讼费的缓交、减交、免交申请的审批手续；负责本院的信访工作；统一编立、登记各类案件的案号，分流案件。

刑庭

审判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各类第一审刑事案件；依法审判由本院管辖的刑事自诉案件；上级人民法院指定审理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审判第一审有关婚姻家庭、劳动争议、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传统民事案件及农村承包合同案件；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合同、侵权案件；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

民二庭

审判第一审国内法人之间、法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合同纠纷、侵权纠纷案件，国内证券、期货、票据、股权、公司等案件。

行政庭

负责审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行政赔偿案件；审查处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执行庭

负责执行立案庭受理的各类执行案件，刑事审判庭移送执行的附加财产刑案件和外地法院委托执行的案件，协助外地法院来本辖区执行案件；办理委托执行案件的有关手续和委托评估拍卖的有关手续。

审监庭

开展案件质量评查与核查工作；负责审判效率管理，监督审判工作流程，规范审限管理和结案管理；按时完成司法统计，评估分析审判工作运行态势；负责审判委员会日常工作。

政工科

负责本院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和党建工作；负责组织人事工作、教育培训工作以及工作考核、表彰和立功创模活动。 

监察室

负责草拟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监督、检查本院干警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及工作纪律的情况；负责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工作，督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协助管理本院基础建设工作。

办公室

协助院领导组织、协调、处理司法政务；督办院长办公会议决定事项和领导交办的事项；编制年度经费预算，管理各项经费和国有资产；负责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的后勤保障工作；负责印章的管理、收发文件，文书打印；文书档案管理；全院网络的管理和维护；负责新闻宣传和论文调研工作。

法警队

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负责执行押解人犯、值庭，协助审判、执行人员完成强制执行、财产保全、送达等任务；协助有关重大警务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负责本院公用车辆的管理。

雒容法庭、阳和法庭

审理本院受理的被告在本庭辖区内的一般民商事案件。
部门构成

决算单位构成：鱼峰区人民法院

第二部分  部门决算报表

（详见附表）

第三部分：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5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一）收入总计  3159.58    万元。

1．财政拨款收入  3159.58  万元，为鱼峰区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    0 万元，为事业单位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如：计算机技术中心开展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以及机关服务局后勤服务收入。

3．经营收入   0  万，为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  0   万元，为预算单位在“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之外取得的收入。如：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万元，主要是所属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及“其他收入”不能保证其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入和支出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二）支出总计  2887.1  万元。包括：

1．公共安全支出（类）  2887.1  万元。

二、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887.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165.23万元，项目支出 1721.87   万元。
三、2015年度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情况
政府性基金支出   0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
四、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 万元。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共计 0  个，累计 0人次。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71.84 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支出71.84    万元。主要用于机要文件交换、市内因公出行以及开展  业务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24 辆，全年运行费支出 71.84 万元.
（三）公务接待费支出 0.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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